

学员考核鉴定制度

— 、根据《劳动法》和《职业教育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学员学习期满必须进行全面考核。考核内容主要包括：专业理论、操作技能两项。

1、不属于就业准入工种范围的专业（工种），经考核合格，由职业培训中心颁发就业培训合格证书。

2、属就业准入工种范围的专业（工种），由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负责进行职业资格鉴定，试题从国家试题库中抽取，鉴定成绩分不合格、合格、优良。考核鉴定形式按鉴定中心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考场要求

1、考场按规定摆放桌椅，地面清洁，采光良好。

2、考生在考前15分钟凭《准考证》进入考场，对号入座，并将《准考证》放在桌面右上角。

3、考生迟到30分钟不得入场，开考30分钟方可交卷。

4、考场内除考具外，禁止携带任何书籍和其他与考试无关的物品。

5、保持考场肃静，考生对试卷有疑问时，应举手向监考人员询问。

6、对考试作弊者，将取消其考试资格。

7、除监考人员外，其他人员不得进入考场。

8、考试结束后，考生一律停止答卷，经监考人员校对试卷无误后，方可离开考场。

三、监考人员要求

1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令和考场纪律。

2、督促检查考场规则和考场纪律实行情况。

3、负责检查考场设施设备，符合鉴定需要及考评人员的使用。

4、负责考核系统的管理工作，确保考核过程和有效性符合有关规定。

5、遇有亲友在考场考试，应主动回避，确保考核公证公平有效。

6、负责在鉴定过程中质量管理、技术争议的仲裁。

7、认真填写考场纪录。

8、考试结束，负责核对考卷整理、校对、密封等工作。

四、学员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参加考试因故不能参加者，应事先申请，经培训中心批准后可缓考，考试不及格者，可申请下一次参加鉴定。缓考和补考由培训中心按规定时间统—安排。单项及格者，可保留成绩半年并及时参加下次鉴定。专业理论与实际操作双向合格者，方可颁发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。

五、鉴定结束后，立即记录鉴定成绩，并归入学员档案。 

